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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共同犯罪的认定 主要掌握不构成共犯的情形：（1）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不成立共同犯
罪，，只需根据个人的过失犯罪分别负相应的刑事责任即可，但例外情形是：指使司机逃逸致使被害
人因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2）故意犯罪行为与过失犯罪行为结合共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不成立共同犯罪，因=者主观上无
共同的犯罪意图。
（3）实施犯罪的故意内容不一致的，不构成共犯，最明显的例子是，互火共同雇佣一船舶，一人用
其走私香烟，另一人用其走私武器，二人非共同犯罪。
（4）同时犯，不成立共同犯罪，即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实施同一性质的犯罪
行为的情形。
（5j实行过限行为不属于共同犯罪。
即共同犯罪人超过共同犯罪故意又犯其他罪的，对其他罪只能由实施该种犯罪行为的人独自负责，其
他共犯人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6）“片面共犯”—不属于共同犯罪。
即行为人的行为共同造成同一危害结果，但双方没有犯意联络，仅有一方知道行为的性质，但对方不
知，即双方的犯意联络非共同的，而是片面的。
（7）事先无同谋的窝藏、包庇、销赃等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
因为缺乏共犯的主观条件，故属于事后帮助行为，应单独定罪。
 关于间接正犯的问题。
间接正犯，主要指利用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他人无罪过的行为、无犯罪故意人及他人过失行为实施
犯罪的情形。
 关于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除本人自动放弃犯罪外，还必须有效地阻止共同犯罪的继续进行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
果的发生，才能成立犯罪中止，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否则，就不能成立犯罪中止。
如果本人已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未能阻止犯罪或肪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不能成立犯罪中止，但可以
适当从轻处理。
对于中止犯的减轻或免予处罚，只能及于中止犯自身。
未实行中止行为的其他共犯，不得与中止犯一样受到从宽处理。
 （三）部分犯罪共同说  在司法考试中，现在一般采用部分犯罪共同说。
这种学说认为，只要二人以上就部分犯罪具有共同的行为与共同的故意，那么在重自犯罪内，可以成
立共同犯罪。
但在此前提下，又可分别定罪。
归纳言，部分犯罪共同说存在如下几种情况：（1）当刑法的两个条文之将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时，
其条文所规定的犯罪便存在重合性质。
如盗窃罪和盗窃枪支罪。
：（2）虽然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但当两种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有相同之处，其中一种犯罪比另一种
犯罪更为严重，从规范意义上说严重犯罪包含了非严重犯罪的内容时，也存在重合性质（可能是法条
竞合，也可能是想象竞合），能够在重合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
（3）在法定转化犯的情况下，如果数人共同实施了转化前的犯罪行为，而部分犯罪人实施了转化行
为，但他人不知情的，应就转化前的犯罪成立共同犯罪。
 （四）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刑事责任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
作用的，是主犯，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主犯主要有以下三种：（1）在犯罪集团中起组织、领导、策
划作用的犯罪分子。
（2）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领导、策划作用的犯罪分子。
（3）在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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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外的其他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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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考试易错易混考点随身读(2013)(飞跃版)》需要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部分真题的答案可从“
考点解读”和所附“相关法条”中直接查找到，不再予以展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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